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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价文件送达及密封检查
（一）查看报价文件送达时间。
在《采购公告》规定的报价截止时间之前将报价文件送达。
（二）报价文件包装密封要求。
报价人应将所有报价文件装在一个密封袋内，报价文件密封袋的封口处应加贴封条并加盖报价人法人单位公章以示密封。
二、资格审查
具备《采购公告》中企业资质，通过审查不足3家的应废标，采购人重新组织采购。
三、形式评审
报价文件组成：
1. 报价函（附件1，必须提供）；
2. 报价明细表（附件2，必须提供）；
3. 声明（附件3，必须提供）；
4. 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必须提供）；
5. 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必须提供）；
6. 供应商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委托代理时必须提供，同时要加盖单位公章，否则被认定为资格审查不合格而报价无效）；
7. “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信用报告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截图（必须提供）；
8. 供应商基本情况介绍；
9. 拟派的本项目负责人简历和技术人员表；
10. 近三年同类工作相关业绩；
11. 提供所报价设备的图片及具体参数（如为设备类项目须提供）；
12. 其他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如有请提供）。
(注：报价文件须按照上述目录顺序装订成册，属于必须提供的材料均要加盖单位公章。报价文件副本材料须加盖封面章或骑缝章。）
四、响应性评审
（一）不符合以上形式要求（标注必须提供的材料未提交的、提供资料不符合要求的）和资质要求的为不响应采购文件，不得参加下一步详评。
（二）报价控制在预算价以内为有效报价，超出预算价的报价文件为不响应采购文件，不得参加下一步详评。
（三）报价函与报价明细表的报价不一致时，以报价函价格为准，报价大、小写不一致时，以大写价格为准。
五、评审方法及评分标准
通过响应性评审的报价人不足3家的可继续评审。
如评审小组认为报价人有必要对报价文件进行补充或澄清的，可要求报价人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相关材料或作二次报价。
（一）评审方法。
1.对进入详评的，采用百分制综合评分法。
2.计分办法（按四舍五入取至小数点后两位）。
（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
	评分标准

	1
	价格部分
（20分）
	满足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最终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得20分。
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报价得分=20×(评审基准价/最终报价)

	2
	行业案例及业绩
（30分）
	根据评委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案例进行打分：
1、提供组织开展公安机关相关活动案例每个可得6分，最多得24分。
2、提供行政事业单位相关案例每个可得3分，最多可得6分。
上述内容合计最多可加30分。案例应提供相关材料复印件证明（包括不限于案例合同、成交通知书等），合同原件和对应发票备查。

	3
	设计方案
（30分）
	由评委根据投标人的设计方案等情况结合实际进行打分，评分规则如下：
1、设计方案主题明确，符合公安行业特点，活动参与度高、趣味性强，可得20-30分；
2、设计方案主题较为明确，较为符合公安行业特点，活动参与度、趣味性一般，可得10-20分；
3、设计方案一般，不能较好贴合公安行业特点得0-10分。

	4
	综合服务评价
（20分）
	由评委根据投标人的服务能力、服务方案、服务响应速度、经营信誉等情况进行打分，评分规则如下：
（1）提供了详细的服务方案，提供7*24小时售后服务，服务能力强，经营信誉好，可得16-20分；
（2）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服务方案，售后服务响应一般，服务能力一般，经营信誉一般，可得8-15分；
（3）服务方案不完整或未提供，售后服务体系不完善，服务能力不能达到需求，得0-7分。


（三）成交（候选）人推荐原则。
评审小组将按总得分由高到低排列成交候选供应商顺序（总得分相同时，依次按投标报价低优先、技术分高优先、质量保证期长优先、提交服务成果时间短优先、处理问题到达时间短优先的顺序排列），并依照次序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

